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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此一說(一)

◎ 游鐵宗     

我們要做個標準的講師，首要尊

師重道、謹守佛規，有充實的道義、

學識，清靜、穩重、尊嚴、謙恭和

藹、衣著整齊、語氣謙和、文雅、避

免粗俗之語病、條理分明，讓人聽而

感興趣，這才是具備講師之資格。

※          ※          ※

內四德：

隻字必惜貴之根也，粒米必珍富之源也。

片言必謹福之基也，微命必護壽之本也。

外四行：

行欲徐而穩，坐欲端而正，

立欲定而恭，聲欲低而和。

※          ※          ※

修道十目：

入手認性為第一，看開浮俗為第二，

勤用內功為第三，始終不二為第四，

不動心氣為第五，戒口過為第六，

行些方便為第七，大量容人為第八，

盡人道為第九，守道心為第十。

※          ※          ※

一、不明理焉修道，不知命無以為君子

（無法成就）。

君子：分為聖、賢、才、智、

平、庸、愚、劣等人種，其中劣根性

重者不能修道（例：吃檳榔，習性不

良者）。

二、「倫」者於序也，「理」者重情

義、尚施報。

言：人有倫理、道有倫理、岳婿

有倫理、老師學生有倫理。

道的倫理：尊師重道。

三、理天：關法律主是司：佛規禮節。

           考試院長是司：脾氣毛病。

           三官大帝是司：功過論定。


